
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31.转移至安全地点特别条款 

兹经双方同意，鉴于被保险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被保险人为避免可能发生

保险事故造成损失而将保险财产临时性转移至邻近的安全地点时的保险财产遭受的损失，保

险人负责赔偿。 

赔偿限额： 

附加保险费： 

 


